
 

退耕还林农户补偿模型

及有关问题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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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目前的补偿标准是基于农户退耕还林所引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而忽

视了产权、正外部性和机会成本等间接经济损失。本文试图将这三个被忽略的因素纳入

政府的补偿函数,构建了退耕还林的农户补偿模型,还探讨了与之有关的退耕还林合约

的动态性和不完全性以及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博弈均衡等问题,提出了建立退耕还

林的长效激励机制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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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从 1999年中央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来, 退耕

还林地的补偿期 (经济林 5年,生态林 8年 )将陆陆

续续接近尾声,政府的补偿措施是戛然而止,还是继

续施行,有待于进一步的求证。对处于收官阶段的

补偿措施进行经济学解读,探究补偿的理论依据与

补偿的合理标准,既为政府的后续决策提供参考,又

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

试。国家目前的补偿标准是基于农户退耕还林所引

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而忽视了产权、正外部性和机会

成本等间接的因素,即退耕还林造成对农户承包土

地经营权的损害,退耕农户植树造林行为有利于全

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 提高了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所

带来的正外部性效应, 以及退耕农民和其子女因退

耕还林在就业与发展机会等方面的损失尚未完全进

入国家的补偿函数。本文试图将这三个被忽略的因

素纳入政府的补偿函数,建立初步的补偿模型。

经济补偿是退耕还林合约最重要的内容, 是支

持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进行的关键所在。在法律意

义上,退耕还林合约对退耕还林参与各方的行为起

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退耕还林中参与各方之间的

博弈均衡决定了经济补偿的内容、标准和期限等。

  二、退耕还林农户补偿模型的构建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广大的农村一直实行统分

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体制是建立

在农户与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签订土地

承包经营合同的基础之上的。按照经营合约, 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农户对承包地享有完全自由的

经营决策权,也就是说,理性的农户完全自主决定生

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以此实现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政府推行退耕还林政策,等于在农户和农

村集体原有的土地承包合约之上,又附加了另一份

退耕还林的合约,这样就限制了农户的经营权,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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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不许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 并且树木成材以

后,要想砍伐获得收益还得报批,不仅使退耕还林后

的土地用途受到限制, 而且土地资产的流动性也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从而造成退耕农户土地经营权的

残缺不全。当然,这也是造成退耕农户机会成本的

根本原因。按照国家目前的补偿标准可假设:

( 1)农户承包地每年收获农作物 (粮食、蔬菜、

薪材及家畜饲料等 )的预期净收益为 A,表现为均匀

的现金流,利息率为 r;

( 2)退耕还林后,需要 T年所栽树木成材,即从

第 T+ 1年开始,农户退耕行为才有产出收益,且每

年获得均匀的净收益为 B (报批制决定了每年只能

有限的砍伐 );

( 3)退耕还林后, 政府每年给予农户的钱粮补

助折合货币额为 C (种苗费虽一次性补助 50元, 但

可将其按补偿年限每年平摊 );

( 4)一直到第 T + i年,退耕农户从林木产出中

获得的现金流累积的净现值加上政府的钱粮补助货

币额应等于农户种植农作物预期的 T+ i年净收益

现金流累积的净现值。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等式:

E
n

i= 1

[ B /( 1+ r)
i
] + C + E

T+ i

m = 1

[ C / ( 1+ r)
m
]

= A + E
T + i

m = 1

[A /( 1+ r)
m
] ( 1 )

从平均数可以得出 A, B, T的经验值, C值已

知,并且利息率是确定的,这样只有一个未知数 ,i容

易求出其值.显然仅仅从直接经济损失考虑, T + i年

就是应给予退耕农户的最低补偿年限.当然,由于不

同地区的自然禀赋,诸如土地的肥沃程度、水源的充

足程度、适宜生长的树木种类等等千差万别,因而各

个退耕地区的 A, B, T值也不尽相同, 最终得出的 i

值也会存在差异,进而各地的最低补偿年限 T+ i也

应该有所区别。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国家基于退耕农户的直接

经济损失的补偿函数,即补偿模型为:

F= F (A, B, T, r, i) ( 2)

模型中, F为国家对退耕还林农户的钱粮补助

的货币额; A为农户承包地每年收获农作物 (粮食、

蔬菜、薪材及家畜饲料等 )的预期净收益; B为所栽

树木成材后,农户报批,经许可砍伐后, 每年从林木

产品中获得均匀的净收益; T为退耕还林的林木成

材期; r为银行利息率; i为林木成材后政府应继续

钱粮补助的期限。显然, 模型中的 A, B, T, r对于确

定地域的确定林木都是常量,只有 i是一个变量,并

且 F, A, B, T, r, i等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由 ( 1 )式可确

定。

  三、退耕还林农户补偿模型的修订与完善

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作为农民的基本生

存权写进我国 5宪法6的。既然是基本生存权,农民

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就应该在法律意义上是终身享

有的。因此,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造成退耕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残缺,对退耕农户的利益补偿也应该是

终身的,至少是长期的,而不仅仅是 5年或 8年这样

一个较短的期限,除非国家把退耕还林只是作为一

个短期的措施来执行。所以,应在上述退耕还林的

补偿函数中再加上退耕还林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损

失的补偿额 Pc。

退耕还林是一项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林

木生态产品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要想纯粹通过市场交易解决私人边际收益与

社会边际收益不一致的问题,并提供有效的激励机

制,其交易成本之巨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根本不可能

实现。因此,必须由政府出面纠正这种市场失灵现

象,也就是向享受生态产品的下游地区强制征收生

态产品消费税,以此来补偿给退耕还林的农户,尽量

使得退耕还林的私人边际收益接近其社会边际收

益,充分体现 /谁受益,谁付费 0的社会公平原则,这

才是建立退耕还林的长效激励机制的根本途径。基

于退耕还林的正外部性的补偿标准的制定可以从两

个方面入手: 绿色 GDP的增长率 ( Eg)或环境效益

指数 ( EEI) ¹。绿色 GDP的增长率 (Eg)是通过环境

状况改善调整后的 GDP的增长率。环境效益指数

( EEI)是根据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空气质量、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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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降雨量、河水含沙量等指标测算的环境改善的

综合指数。由此,退耕还林的补偿函数中还应再加

上基于正外部性的补偿额, 即绿色 GDP的增长率

Eg @ A(或环境效益指数 EEI @ B ), A、B为补偿系

数。

退耕还林的农民耕地减少了,出现了大量的闲

暇时间,如果不出外打工,人力资本投资只能沉没,

而到城市去打工,就要背井离乡,离别妻、子和老人,

忍受价值观念、心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不适应, 忍

受市民在就业、工资、居住、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歧视,

忍受最脏、最累、最差的工作对人生理和心理上的伤

害,还要忍受黑心包工头或无良建设单位拖欠血汗

钱的折磨。因此,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客观上对退

耕农民及其子女的就业及发展机会造成一定的损

失,理应进行补偿,也就是在退耕还林的补偿函数中

还应再加上机会成本的损失额 Oc。

由以上分析可知, 政府目前对退耕还林农户的

补偿仅仅是最低补偿, 而要保障退耕还林工程的可

持续发展,保证 /退得下,不反弹 0,必须从最低补偿

逐渐过渡到公平合理的补偿, 方能建立退耕还林长

效的激励机制。从而经修订和完善后的退耕还林农

户补偿函数为:

F = F( A, B, T, r, ,i P c, Eg或 EE I, Oc)

= C+ E
T + i

m = 1
[ C / ( 1+ r)

m
] + P c+ A @ Eg (或 B @

EEI) + O c ( 3)

其中变量 C和 i由关系式 ¹

E
n

i= 1
[ B / ( 1+ r)

i
] + C+ E

T + i

m = 1
[ C / ( 1+ r)

m
]

  = A+ E
T + i

m = 1
[ A / ( 1+ r)

m
]来确定,其他量的

含义与上文相同。

  四、退耕还林合约的动态性与不完全性

退耕还林合约的动态性。 1999年首先在陕西、

四川和甘肃 3省进行退耕还林试点工作, 2000年又

扩大到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等 17个省, 2001年

进一步扩大至包括中西部地区 20个省,一年一个台

阶,现已遍布 25个省, 共 1897个县,涉及近 1亿农

民。由于退耕还林从试点到推广,时间短、涉及面

大,决策部门难以及时获取足够的信息,因地制宜地

制定出比较完善的政策,具体执行中往往朝令夕改,

最初规定 /以粮代赈 0, 后又改粮食补助为现金补

助;钱粮补助原先把陕南按黄河流域标准发放,后又

改为按长江流域标准发放,但没有纠正以前的错误,

弥补农户的损失,造成农户的强烈不满。政府工作

人员借助政府相对于农户的强势地位, 单方面变更

退耕还林合约的内容,加重了农户的不良预期,既损

害了农户的利益,也有损于政府的信用和形象。

退耕还林合约动态性与不完全性的负面影响。

中央政府面对千百万分散的退耕农户, 签订退耕还

林合约,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更改合约,真要按照合同

法的具体程序要求来办, 其交易成本之高令人难以

想象。现实中是通过层层委托代理,中央委托省级

政府,省委托市,市委托县 (区 ),县 (区 )又委托乡镇

政府,大多数地方最终是由乡镇政府来与农户签约

的,也有地方是由县 (区 )林业局与农户签约, 这样

做的好处是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弊端是委托代

理链条太长,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受到噪音的干扰,

被放大或缩小,会发生失真,也就是说, 退耕还林政

策执行中由于环节太多,要实现及时、有力和有效的

监督非常困难,这无疑为多个执行环节的寻租与设

租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各级当事人在个人利益或小

团体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导致

政策执行容易走样,扭曲变形。据有关方面调查,有

些地区政府工作人员从农户手中转包土地植树造

林,套取国家的钱粮补助;有些地区在发放粮食补助

时,以次充好, 甚至用不能再食用的陈化粮欺骗农

户;有些地区借口农户所挖树坑不合格,而一律顾用

其他人来挖,由农户支付树坑费,造成大量人力和资

金的浪费;有些地区发放钱粮补助不及时或不足额,

引起退耕农户群体上访和聚众闹事,激化了干群矛

盾;也有地区在 2002年从粮食补助改为现金补助,

补助粮折为现金时,故意压低粮价,赚取差价收益,

谋取私利;还有些地区向退耕农户隐瞒上级政策规

定,将退耕还林合同与林权证锁起来,使得退耕农户

无法知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因为费改

税和全部取消农业税,乡镇财政能力已大大萎缩,退

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对于乡镇财政收入的改善并没有

多少帮助,相反,乡镇政府却承担了退耕还林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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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监督等等大量交易成本,这种负的激励机制长

期下去,只会使乡镇政府在政策的执行中敷衍了事,

向上级政府提供信息努力程度不够, 相反还有可能

隐瞒某些重要信息。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政府与农户

之间的退耕还林合约的不完全性和动态性。同时,

这也容易引发利益纷争,使合理的补偿标准和补偿

期限难以确定,并最终使退耕还林合约稳定下来,不

能给退耕农户一个稳定的预期,因而也无法保证退

耕还林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五、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博弈均衡

在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中, 国家要 /被子 0,地方

政府要 /政绩 0,退耕农户要 /票子 0。三者利益目标

不完全一致,有时存在冲突。从表面上看, 国家、地

方政府和农户在博弈中势力强弱依次递减,前者对

后者往往采取强制策略,但后者由于信息掌握优势,

常常对前者采取倒逼策略。三者作为理性的经济

人,都在计算退耕还林工程中自己的成本与收益,尽

力降低成本,而不断扩大收益。国家在财政资金紧

张的情况下,常常把负担推卸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在债务负担加重,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时,往往将成

本转嫁给退耕农户;农户是负担的最终承受者,当收

入下降,成本上升超过其承受能力时,就会不按合约

原有条款行事,表现为扩大经济林的种植比例,降低

生态林的比例,林粮间作,甚至毁林复垦。

中央政府的行为空间。中央政府需要的是生态

效益,多从长期考虑,但又受到财政资金的约束, 这

从建国以来几次大的退耕还林行动无疾而终可得到

印证: 1950- 1952年, 陕西、内蒙、新疆采取退耕还

林的模式来治理风沙; 1956- 1958年, 西北五省开

展了青年植树造林运动; 1980年代中期, 联合国粮

农组织 2605项目在宁夏西吉县实施,造林种草 10

万多亩,如今绝大多数已毁损殆尽¹ (中国社会科学

院调研组经过扎实细致的调查,得出结论是 2605项

目基本失败 )。历次政府主持的退耕还林工程属于

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当时也取得了一些成

效,但都因缺乏持续的财政资金支持而中断,事后环

境恶劣的状况又出现了反弹。

地方政府的行为空间。按照 2002年 12月 14

日颁布的 5退耕还林条例 6,地方政府应保证退耕还

林中央补助资金的专款专用,组织落实补助粮食的

调运和供应,加强退耕还林的复查工作,按期完成国

家下达的退耕还林任务, 实行省级政府对退耕还林

工作的总负责和市、县 (区 )、乡镇政府目标责任制,

逐级落实目标责任,签订责任书,实现退耕还林目

标。地方政府由地方官员来行使权力,他们的政绩,

继而职位、利益的升迁是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

民物质上与心理上的承受能力等因素约束的。因而

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工程中,毫无例外的要受这些

因素制约。地方政府同时与中央政府和退耕农户进

行博弈,对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对下与退耕农户

讨价还价,表现在地方财政退耕还林支出最小化的

情况下,力图实现退耕还林规模的最大化,以此体现

其政绩水平。

退耕农户的行为空间。作为理性的小农, 退耕

后最关心的是当前的利益,能从退耕还林中得到多

少实惠,国家的补偿与林木产品收益能否抵补退耕

前的所有收益。如果退耕后收益增加很多, 就会激

励农户多退耕,管好林、护好林; 若退耕后收益增加

不多,农户就没有多少积极性, 对管林、护林漠不关

心;如果退耕后收益减少, 就会对农户产生负激励,

毁林复垦不可避免,退耕还林难以持续下去。

总之,退耕还林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

大工程,涉及着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一次宏大

的制度变迁,还是中央、地方、农户三方之间的利益

博弈。要想达到 /三赢 0的博弈均衡,应该采取中央

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下的,地方政府主导推动的,农

户利益诱致的制度变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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